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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广东

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元亨”或“公司”）持续

督导的保荐人，对利元亨2024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04号）同意，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2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8.85元，募

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854,700,000.00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保荐费后的募集

资金人民币 791,729,575.47元。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3,170,347.60元后本

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8,559,227.8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6月 25日全部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566274_G01号验资报告。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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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6号）同意，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面值总额为人民

币 950,000,000.00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6,674,528.30元后的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943,325,471.70元。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391,037.75元

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9,934,433.9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0月 28日全部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年 10月 28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566274_G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85,470.00

减：发行费用 9,614.08

募集资金净额 75,855.92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64,425.37

减：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加：累计取得理财收益 1,796.42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05.78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532.75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95,000.00

减：发行费用 1,006.56

募集资金净额 93,9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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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4,462.48

减：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5,010.49

减：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加：累计取得理财收益 903.66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0.5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14.7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和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麦地南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惠

州惠城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长寿路支

行、中信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和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地南支行分别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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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

资金余额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752900141510666 3,521.23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江城支行
44050171873700001153 注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惠城支行
2008020829200227770 注

4 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10864000001091757 注

5
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麦地南支行
80020000016463724 11.52

合计 3,532.75

注：该部分银行账户已于 2024年内注销。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惠城支行
2008020829200695657 -

2 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10864000001147340 24.96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惠州惠

城支行
40060078801600000182 73.87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393110100100745428 66.35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752900141510606 188.1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江城支行
44050171873700001403 -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665276434957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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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余额

州长寿路支行

8 中信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 8110901012801516188 83.46

9
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麦地南支行
80020000019044766 0.00

合计 514.7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延期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23年 7月 24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决定将“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中

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4年 7月。

2024年 7月 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并延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投资总额的前提下，调整首次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中心项目”的内部结构，并将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5年 7月。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锂电池前中段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6年 5月。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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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

永华明（2021）专字第 61566274_G07号），截至 2021 年 7 月 25日，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 3,779.36万元。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779.36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

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

永华明（2022）专字第 61566274_G08 号），截至 2022 年 11月 4 日，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 6,908.98万元，以及发行费用

人民币 339.10万元。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908.98万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39.10万元置换从

自筹资金账户支付的发行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

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四）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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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00元。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250,104,889.90元。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利元亨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8）。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人民币 450,000,000.00元。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年 7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

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0）。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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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含本数）的可转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仅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低风险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证券公司固定收益凭证等）。在不超过上述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及

办理具体事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

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

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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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报告期内，因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江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岗支行开立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

使用完毕，专户余额为零，且三个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加强公司资金账户管理，

公司于 2024年 6月对上述三个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了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东利元

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资金支出，后续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该部

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

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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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

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含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9）。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及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及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支付

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商业承

兑汇票及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2024年 3月 2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2024）苏 02民初 69号】》《民事裁定书【（2024）苏 02民初 70号】》，获悉

公司于中信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有人民币 898.23万

元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财产保全的名义冻结。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系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专利权纠纷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在中信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8110901012801516188 部分资金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冻

结，冻结金额为 898.23万元。2024年 7月，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以自

有资金 898.23 万元等额置换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中被冻结的资金已解除冻结，并恢复正常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3月 26日、2024年 7月 3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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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募投项目发

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

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及时、不真实、不正确、

不完整披露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其

他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98,493,661.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284,376.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8,983,346.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①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②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③=②-①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④=②/①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

备生产项目
否 566,839,800.00 530,267,927.87 530,267,927.87 1,342,013.64 545,979,475.24 15,711,547.37 102.96% (注2)

2023年6月

（已完工）
-26,275,759.15

否

(注4)
否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

备研发中心项目
否 128,291,300.00 128,291,300.00 128,291,300.00 42,680,949.31 98,274,206.53 -30,017,093.47 76.60% 2025年7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 100,00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795,131,100.00 758,559,227.87 758,559,227.87 44,022,962.95 744,253,681.77 -14,305,546.10 98.11%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锂电池前中段专机

及整线成套装备产

业化项目

否 700,000,000.00 689,934,433.95 689,934,433.95 21,155,864.04 244,624,774.91 -445,309,659.04 35.46% 2026年5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105,549.90 250,104,889.90 104,889.90 100.04%(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950,000,000.00 939,934,433.95 939,934,433.95 21,261,413.94 494,729,664.81 -445,204,769.14 52.63%

总计 1,745,131,100.00 1,698,493,661.82 1,698,493,661.82 65,284,376.89 1,238,983,346.58 -459,510,315.2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的延期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本年度投入金额”、“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②”、“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和“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投项目公司预先投入金

额。

注2：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资金额530,267,927.87元，实际投资金额545,979,475.24元，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额15,711,547.37元，差异原因主要为项目执行超过项目预算，超出预算部分资金来源为募投资金的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注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资金额250,000,000.00元，实际投资金额250,104,889.90元，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104,889.90

元，超出预算部分资金来源为利息收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注4：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未达预期效益系下游产能过剩，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不达预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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